附件1：
项目需求
一、基本情况
甲方食堂位于南开区航海道55号，以自助餐形式为职工提供工作日期间早、午餐服务（特殊情况或非工作日期间需供餐时以甲方通知为准），日均就餐约420人次（其中早餐约150人次、午餐约270人次）。
我所采购蔬菜水果等食材，包括但不限于白菜、菠菜、包菜、油菜、萝卜、油麦菜、菜花、生菜、甜菜、红头菜、生姜、玉米、四季豆、莴苣、菊花菜、番茄、辣椒、青椒、尖椒、马铃薯、茄子、黄瓜、南瓜、西葫芦、冬瓜、苦瓜、佛手瓜、金针菜、韭菜、大蒜、大葱、芹菜、香菜、胡萝卜、茴香、甘薯、芋头、莲藕、西红柿、蘑菇、金针菇、紫甘蓝、韭菜花、黄花菜、空心菜、茼蒿、香椿、娃娃菜、芥蓝、海带、雪里红、洋葱、酸菜、梅干菜、蒜薹、榨菜、山药、长豆角、魔芋、菜笋、绿豆芽、黄豆芽、蒜苗、杭椒、小米椒、线椒、毛豆、木耳、平菇、茶树菇、苦菊、杏鲍菇、红薯、红椒、茴香、丝瓜、藕、豌豆、海鲜菇、草菇、口蘑、苹果、梨、香蕉、橘子、草莓、菠萝、西瓜、葡萄、猕猴桃、橙子、哈密瓜、火龙果、杏、李子、石榴、柚子、冬枣、柿子、莲蓬、桃子、山楂、柠檬、香瓜等。
以蔬菜为主。
二、有关要求

1.乙方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相关证书。
2.乙方近年具有已完成的或正在实施的与本项目内容相类似的成功案例。
3.乙方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仓储场地。
4.乙方在管理服务、质量管控、食品安全、突发应急、运输配送等方面具有相应能力和工作方案。
5.乙方将食材于每个工作日上午6:00前送至甲方指定收货地点，非工作日供货由甲方提前1天通知。
6.乙方送货时需配备冷链运输工具，保证食材新鲜，做好保鲜、冷藏、防污措施，食材分装运输、避免交叉。
7.乙方送货人员需持有效健康证明，遵守甲方规定。
8.乙方配送食材必须符合国家检验检疫标准并提供相应票证，确保来源安全可靠、质量完好、追踪溯源、干净卫生、包装完整、无霉变、无腐烂等，保证食品安全。
9.乙方所供的食材价格，以天津市发改委“菜篮子”工程价格监测表公布的各类食材月均单价为标准，按比例下浮；未列入“菜篮子”监测表的食材价格，由甲方依据市场行情确定价格标准，乙方单价仍须按同比例下浮；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涨价。

10.乙方须严格按照甲方餐费标准（早餐6元/人、午餐20元/人）提供食材配送服务，做到有效控制成本、坚决杜绝浪费。
11.乙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时，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采购费用，乙方并以上月采购额为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2.乙方未按约定时间送货，甲方有权取消当次订单，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并以当次订单金额为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3.乙方供应的食材质量不符合甲方要求的，乙方需无条件退换，乙方并以当次订单金额为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4.如乙方供应的食材发生腐败变质，或采购渠道不正规，或掺杂造假等情形，致甲方人员食用后损害身体健康的，因此产生的所有责任概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身体损伤、就医费用、误工费用等。
15.甲方安排专人现场验收食材，对食材品种、规格、数量、质量、新鲜度进行核对；对甲方指出的不合格食材，乙方需无条件退换，不得影响甲方正常使用。
16.甲方可随时单方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支付方式
按月支付、据实结算，乙方需提前开具同等金额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将采购费用电汇至乙方账户。
四、其他

乙方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本项目过程中出现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运输安全、人身安全、劳动纠纷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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